
证券代码：

000046

证券简称：泛海建设 公告编号：

2012-067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没有股东现场提出临时提案或修改原议案。

2.

本次会议没有议案被否决。

3.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10

日以前向本

公司董事会提交了 《关于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及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议案》，作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临时提案。 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11

月

1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发布

了《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召开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将上述临时提案提交本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11

月

12

日上午

9:30

（二）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26

号新闻大厦酒店第八会议室

（三）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四）会议召集人：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韩晓生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3

名，代表股份

3,500,009,066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76.80%

。

四、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武汉王家墩中央商务区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分期付款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500,009,066

票，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

0

票，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0

票，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二分之一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99,995,666

票，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

0

票，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13,400

票，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本项议案为特别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三）《关于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及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499,803,738

票，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191,928

票，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弃权

0

票，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二分之一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君合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周 舫、耿 陶

3.

结论性意见：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

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本次股东大会相关文件备置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办公室，供投资者及有关部门查阅。

特此公告。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563

股票简称：陕国投

A

公告编号：

2012-39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11

月

9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11

月

12

日（星期一）以通讯表决方式如期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到会董事

9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和表决， 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如下议

案：

1

、关于制定公司《

2012

年内部控制评价工作方案》的议案；

2

、关于制定公司《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和方法》的议案。

特此公告。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1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７

证券简称：津滨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３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１８

债券简称：

０９

津滨债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

０９

津滨债”票面利率调整及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公告的《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

２００９

年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１８

，简称“

０９

津滨债”）债券持有人有

权在债券存续期间第

３

年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２

、根据《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次公司发行的公

司债券的发行人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有权在本次公司债券存续期间第

３

年付息日上调

本次公司债券后续期限的票面利率。本次债券在存续期前

３

年票面年利率为

７．２％

，在债券存

续期前

３

年固定不变；在本次公司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发行人选择上调票面利率

６８

个基

点至

７．８８％

，并在债券存续期后

２

年固定不变。

３

、投资者参与回售等同于以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张（不含利息）卖出持有的“

０９

津滨债”。截至本

公告发出前一交易日，“

０９

津滨债”的收盘价为

１００．２６

元

／

张，高于回售价格。投资者参与回售可

能会带来损失，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４

、本次债券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协议交易平台挂牌交易，除此之外不在集中竞价

系统和其他任何场所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协议交易平台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

定：债券大宗交易的最低限额为单笔现货交易数量不低于

５００

手或交易金额不低于

５０

万元人

民币。债券大宗交易单笔现货交易数量低于

５００

手且交易金额低于

５０

万元人民币的债券份额

在协议平台无法卖出，请投资者关注该等债券交易风险。

５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可选择不回售、部分回售或全部回售。

６

、回售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现将发行人关于调整“

０９

津滨债”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

０９

津滨债”基本情况及利率调整事项

１

、债券名称：

２００９

年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２

、债券简称：

０９

津滨债

３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１８

４

、发行总额：人民币

７

亿元

５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６

、债券期限：

５

年期，债券持有人有权在债券存续期间第

３

年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债券全部

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７

、票面利率：

７．２０％

，债券发行人有权在本次公司债券存续期间第

３

年付息日上调本次公

司债券后续期限的票面利率。

８

、起息日：债券存续期间每年的

１１

月

２６

日为该计息年度起息日

９

、付息日：本期债券存续期间，自

２０１０

年起每年的

１１

月

２６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１０

、付息方式：本期公司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一起支付。

１１

、信用级别：根据中诚信证券评估公司对“

０９

津滨债”的跟踪评级报告，发行人主体信用

等级为

Ａ

，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

１２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１３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１４

、本次利率调整：在“

０９

津滨债”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发行人选择上调票面利率

６８

个基

点至

７．８８％

，并在债券存续期后

２

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固定不变。

二、“

０９

津滨债”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及回售实施办法

１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投资者可选择不回售、部分回售或全部回售

２

、风险提示：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投资者以

１００

元

／

张（不含利息）的价格卖出“

０９

津滨

债”，投资者参与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３

、回售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４

、回售价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张（不含利息）。以

１０

张（即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为一个回售单位，回

售金额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

１

，

０００

元。

５

、回售登记办法：投资者可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在回售登记日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登记，当日可以撤单，当日收市后回售登记一经确认，不

能撤销。相应的债券将被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

６

、选择回售的投资者须于回售登记日进行登记，逾期未办理回售登记手续即视为投资者

不回售，同意继续持有“

０９

津滨债”。

三、回售部分债券付款安排

１

、回售资金到账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２

、回售部分债券享有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期间利息，利率为

７．２０％

。

付息每手债券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的“

０９

津滨债”派发利息为

７２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

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５７．６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ＱＦＩＩ

）取得的实际

每手派发利息为

６４．８

元。

３

、付款方式：发行人将依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登记结果对“

０９

津滨债”回售部分支付本金及利息，该回售资金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清算系统进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 再由该证券公司在回售资

金到账日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四、回售登记日的交易

“

０９

津滨债”在回售登记日将继续交易。

五、关于本次回售所付利息缴纳所得税的说明

１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券

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由本

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２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

行办法》（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ＱＦＩＩ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

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非居民企业债券持有者如需获取完税证明，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前（含当日）填写附件

列示的表格传真至联系地址，并请将原件签章后寄送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３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六、“

０９

津滨债”回售的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立凡

办公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路

９８

号津滨杰座

２

区

Ｂ

座

联系人：于志丹、郝锴

联系电话：

０２２－６６２２３２２６

传 真：

０２２－６６２２３２７３

邮政编码：

３００４５７

２

、主承销商：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雷杰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９

号金融街中心南楼

１５

层

联 系 人：付蓉、林森、钱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３８６６６

传 真：

０１０－６６５３８５６６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３

３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２２

楼

联系人：赖兴文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８１

传 真：

０７５５－２５９８７１３３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１

特此公告。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附件：

债券持有人信息 中文（如有） 英文

在其居民国（地区）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如有）

在其居民国（地区）地址

国（地区）别

应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情况

证券账户号码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债数（张）

应纳所得税金额（人民币：元）

联系人信息

姓名

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签 章：

日 期：

股票简称：深南电

Ａ

、深南电

Ｂ

；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３７

、

２０００３７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８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召

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现发布关于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具体内容如下：

本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４

：

３０

在深圳市华侨城汉唐大厦十七楼会

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届次：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提请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四）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星期四）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星期五）。 其中，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公

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

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投票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表

决结果为准。

（六）出席对象：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５

：

００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

代理人出席本次会议并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为公司股东；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公司见证律师。

（七）召开地点：深圳市华侨城汉唐大厦十七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聘请

２０１２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及支付其报酬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深圳南山热电股

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７

号）。

（二）审议《关于公司为深南电（东莞）唯美电力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三）审议《关于更换董事的议案》（董事候选人王荻菲先生、孙建新先生）

上述（二）、（三）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深圳南山热电股份

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０

号）。

（四）审议《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１

号）。

三、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一）法人股股东持法人单位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和股东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二）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

权委托书（详见附件）、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

记。

（三）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四）登记地址：深圳市华侨城汉唐大厦十七楼董事会秘书处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０３７

；投票简称：南电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所有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

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的申报价格

１００

对议案

１－５

统一表决

１００

元

１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２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及支付其报酬的议案

１．００

元

２

关于公司为深南电（东莞）唯美电力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００

元

３

关于选举王荻菲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３．００

元

４

关于选举孙建新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４．００

元

５

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

５．００

元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

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 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

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投票。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投票注意事项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

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按以下规则处理：

（一）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二）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六、其它事项

（一）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二）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９４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６００３６８４

（三）联系人：胡 琴、谢仰炎、江媛媛

（四）公司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华侨城汉唐大厦十七楼

（五）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３

特此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附件：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身份证号码： ） 代表本人出席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在深圳华侨城汉唐大厦十七楼会议室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按下列授权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关于聘请

２０１２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及支付其报酬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公司为深南电（东莞）唯美电力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３

审议《关于选举王荻菲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选举孙建新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

［注］：在“同意”、“反对”或“弃权”项下打

√

１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２

、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３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

（注：本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有效。）

委托书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股票简称：深南电

Ａ

、深南电

Ｂ

；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３７

、

２０００３７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９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管理层及董事会关注到，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和

１２

日，“深南电

Ａ

”股票交易出现异常

波动。为了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需对相关情况进行核实。经公司申请，公司股

票“深南电

Ａ

”、“深南电

Ｂ

”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起停牌，待公司刊登相关核查公告后复

牌。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本公司选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本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０６

证券简称：东风汽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３０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份主营产品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份主营产品产销数据如下：

单位：辆

／

台

产品类别

产 量 销 量

本月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同

期累计

累计增

减幅度

（

％

）

本月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同

期累计

累计增

减幅度

（

％

）

汽车合计

１８５９２ ２７４７０ ２２５６８６ ２７０２１４ －１６．４８ ２１４６０ ２６５９８ ２２６９２０ ２６４８９０ －１４．３３

轻型车

１３１１８ １５９８４ １３７４２７ １６９１１８ －１８．７４ １３２８６ １５９３４ １３７８９２ １６６１２３ －１６．９９

ＳＵＶ

、

ＭＰＶ

及皮卡

５４７４ １１４８６ ８８２５９ １０１０９６ －１２．７０ ８１７４ １０６６４ ８９０２８ ９８７６７ －９．８６

发动机合计

１０８５９ １５４４０ １３６８５５ １９３９０１ －２９．４２ １０６８３ １６２０３ １３５５９１ １９５８４２ －３０．７７

特此公告！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4

2012

年

11

月

13

日 星期二

证券简称：粤电力

A

粤电力

B

证券代码：

000539

、

200539

公告编号：

2012-48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获得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我公司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1421

号），核准我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

值不超过

12

亿元，此核准批复自下发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我公司将根据核准文件和股东大会的授权，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尽快实施本次公开发

行债券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917

证券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

2012－067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建设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实现全业务运营升级改造项目”专家评审意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在北京组织召开了

"

建设下一代广

播电视网 实现全业务运营升级改造项目

"

专家评审会。评审组由来自广电总局、科技部、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及产业界的

12

位专家组成，组长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数字媒体研

究所所长、系统芯片研究所所长高文教授担任。经与会专家评审，一致认为：

一、该项目符合国家三网融合发展政策和国家广电总局

NGB

发展规划的要求，针对未来

业务发展的需求，提出了在三网融合环境下应对市场竞争的措施，通过网络升级换代和优化

业务结构，支撑全业务运营，提升电广传媒网络业务的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快速、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 该项目立足湖南省有线电视网络现状， 符合有线电视网络技术发展趋势和相关国

际、国家和行业技术标准，采用大容量骨干传输技术、扁平化城域网组网技术、独享高速接入

技术和家庭网关技术等进行组网，满足湖南省有线电视网络多业务发展的迫切需求，在国家

下一代广电网络建设中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

专家组一致认为，该项目提出的网络建设总体方案合理，业务规划明确，商业模式清晰，

投资风险可控，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特此公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1601

证券简称：中国太保 编号：临

2012-032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收入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子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0

月

31

日期间根据《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财会

[2009]15

号）要求的累计原保险业务收入，分别为人民币

818

亿元、人民币

569

亿元，上述数据将于中国

保监会网站（网址为

http://www.circ.gov.cn

）公布。

上述累计原保险业务收入数据未经审计，提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703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

2012-079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2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一）下午

2

：

30

。；

2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11

月

11

日

--2012

年

11

月

12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11

月

12

日

9:30--11:30

、

13:00－15:00

； 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11

月

11

日

15:00--2012

年

11

月

12

日

15:00

。

（二）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

260

号恒逸南岸明珠

27

层公司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方贤水先生；

（六）此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3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821,281,49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71.19%

。

其中：

（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1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820,980,316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

71.17%

；

（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

12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01,17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的

0.0261％

。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10

月

26

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

fo.com.cn)

上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

821,198,49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

；

反对

83,0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

；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

2012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10

月

26

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

fo.com.cn)

上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

821,198,49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

；

反对

5,1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

；

弃权

77,9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沈海强、竺艳；

3

、结论性意见：本次大会经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与会股东的资格、表决方式和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972

证券简称：

*ST

中基 公告编号：

2012-061

号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管理人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

2

、本次会议没有议案被否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一）上午

12

时。

2

、会议召开地点：乌鲁木齐市青年路北一巷

8

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管理人。

5

、会议主持人：管理人负责人 吴明 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有关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9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70,937,461

股，占

公司股份总额

482,053,329

股的

35.45%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五家渠中基公司向乌市商行借款的议案》；

同意

170,937,46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关于增补 戴春智 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同意

170,937,46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关于增补 龙亚辉 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同意

170,937,46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网及证券时报披露的公告：

1

、

2012

年

9

月

25

日对外披露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2

、

2012

年

10

月

26

日对外披露的

2012

年第一次管理人会议决议公告。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朱明、崔白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及表决程序等

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北京市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2

年

11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0972

证券简称：

*ST

中基 公告编号：

2012-062

号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12

日在公

司

5

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7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

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8

名。公司独立董事 梅竹 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授

权委托独立董事 姜方基 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会议推举公司董事 戴春智 先生主持，公司部

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管理人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会议同意选举 戴春智 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至

2014

年

7

月

10

日。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会议同意聘任 龙亚辉 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至

2014

年

7

月

10

日。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会议同意聘任 武霞 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至

2014

年

7

月

10

日。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选举戴春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聘任龙亚

辉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及聘任武霞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特此公告。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2

年

11

月

12

日

附：

戴春智，男，汉族，

1966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毕业，本科学历。

曾任农六师供销合作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兼任社主任和棉麻公司经理；新疆天然物产贸易

有限公司董事长；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现任农六师国资委主任、新疆百花

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戴春智 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最近三年未

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龙亚辉，男，汉族，

1956

年

1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经济师。曾任兵团农四师

72

团副团长；农四师机械总厂厂长兼党委书记；新疆中基蕃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内蒙中

基蕃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天津中辰番茄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工

监事；公司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总经理。现任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兼任新疆中基蕃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龙亚辉 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最近三年未

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武霞，女，汉族，

1970

年

6

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曾任新疆新新会计师事务

所部门副经理；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新疆分所部门经理、业务总监；新疆中基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副经理、证券部经理。现任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

务总监。

武霞 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最近三年未曾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611

证券简称：东方精工 公告编号：

2012-026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

1

）会议时间：

2012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一）上午

10

点

（

2

）会议地点：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唐灼林先生

（

6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授权代表共

22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计

105,356,333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59%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邦盛（深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到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表决结果：

105,356,333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邦盛（深圳）律师事务所孟良勤律师、汪广翠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关于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无临时提出新议案的情形，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邦盛（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12

日


